
政策措施起草说明报告

一、制定的目的

本政策措施的制定旨在深入贯彻中央及地方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抢抓政策机遇，充分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通

过激发西夏区商贸流通领域市场活力、促进企业发展、释放居民

消费潜力，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依据

（一）政策背景。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关于促进服务消费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宁商发〔2025〕11 号）《银川市提

振消费若干措施》（银政办规发〔2025〕2 号）等文件。

（三）请示文件：西夏区商务和投资促进局于 8 月 5 日在政

府专题会提交的关于审议《西夏区提振商贸流通领域消费政策措

施》的请示，其中指出了对政策措施中涉及市场准入、产业扶持、

奖励补贴等内容进行合规性审查，确保符合“维护统一市场和公

平竞争”的基本要求。

三、起草过程

（一）调研与对接：前期，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等方式，

全面了解西夏区商贸流通企业经营状况、市场竞争格局及发展诉

求，梳理当前消费领域存在的痛点难点，为政策制定提供现实依

据。



（二）政策对标：对照国家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及上级部门提

振消费相关政策，梳理政策措施可能涉及的竞争条款，明确审查

重点（如是否存在差别待遇、是否限定交易主体、是否设置不合

理准入条件等）。

（三）措施拟定：结合调研结果和上级要求，拟定《西夏区

提振商贸流通领域消费政策措施》（初稿），针对二手车经销、

企业升限纳统、首店经济等领域制定具体措施，同步开展公平竞

争自查，确保措施对所有符合条件的企业一视同仁。

四、主要内容

本政策措施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扶持对象：明确为“在西夏区合法经营、诚信纳税且

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商贸流通企业”，同时规定“存在安全生产

事故、质量事故、失信等情形的企业不予奖励”。审查确认：该

范围覆盖所有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排除条款基于合规性要求，

无歧视性，符合公平竞争原则。

（二）具体措施及竞争合规性：

二手车经销升级：按零售额分档给予奖励，标准统一适用于

所有达标企业，未限定特定品牌或经销商，不影响市场自由竞争。

企业成长奖励：对新升限纳统企业、在库增长企业的奖励，

以“增速”“增量”为硬性指标，所有达标企业均可申请，激励

企业通过提升经营效率参与竞争。



首店首发经济：对“西北首店”“宁夏首店”的补贴及活动

支持，以“品牌层级”“活动成本”为依据，鼓励企业引进优质

资源，丰富市场供给，未限制其他企业同类业务开展。

会展经济与传统消费：会展奖励以“成交额”为标准，消费

券发放覆盖多个领域，特色活动奖补面向所有组织方，均旨在激

活市场需求，不干预企业自主定价或经营决策。

电子商务与消费集聚：销售规模奖励、示范项目奖励及消费

集聚区支持，以“经营数据”“获评等级”为依据，推动数字经

济与实体经济融合，促进市场多元化发展。

（三）附则条款：明确政策有效期、解读及兑现责任单位、

奖励原则及相关定义，条款清晰无歧义，避免因规则不透明导致

的竞争不公。

综上，本政策措施符合公平竞争审查要求，未发现排除、限

制市场竞争的情形，将有效激发商贸流通领域活力，促进市场公

平有序竞争。


